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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》（晋安办发电〔2021〕

3 号），严肃查处打击涉及冷光烟花和“钢丝棉烟花”生产销售运

输燃放等违法违规行为。要加强工作统筹，把工作任务进一步细

化分解到具体部门和单位，组织网信、工信、公安、交通、应急、

住建、市场监管、消防、邮政、铁路等部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，

严格落实县级属地监管责任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二、突出排查重点、强化追根溯源。要按照《通知》中明确

的六个重点进行排查，即：是否存在未经许可生产、运输、销售

（批发和零售）冷光烟花，是否存在以“电子鞭炮”名义违法生

产、运输、销售冷烟花，是否存在将钢丝棉当作烟花生产、销售

（包括网络平台销售），是否存在燃放“钢丝棉烟花”、室内或者

其他禁放场所违规燃放冷光烟花，是否存在运输企业和物流企业

运输、收寄冷光烟花和“钢丝棉烟花”，是否存在其他具有烟花爆

竹功能的危险物品生产、运输、销售等。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

问题，要分类进行整治，强化追根溯源，坚决打掉生产、运输、

储存、销售、燃放环节的利益链条。

三、落实“五禁”要求、形成长效机制。要严格落实我省烟

花爆竹“五禁”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本地区打击非法生产、储存、

销售、运输、燃放（使用）冷光烟花等烟花爆竹类、“钢丝棉烟花”

等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对违法违规行为“露头就打”。同时要注重发

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建立健全举报受理、核查、奖励等工作机制，

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。

请各市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将有关工作落实情况以及《各

市查处打击冷光烟花和“钢丝棉烟花”的违法违规行为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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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）上报省安委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卫国，0351－6819872

邮箱：sxsajjjgsc@163.com

附件：《各市查处打击冷光烟花和“钢丝棉烟花”的违法违规

行为统计表》

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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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市查处打击冷光烟花和“钢丝棉烟花”违法违规行为统计表

地区
没收冷光烟花

（箱）

没收“钢丝棉烟

花”（包）

行政罚款

（元）

行政拘留

（人）

督促网上销售平台

下架冷光烟花和“钢

丝棉烟花”单位数

（个）

关闭取缔

非法单位

（个）




